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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通选课 “图像与法律”

课堂实录：

北大法学院吴志攀教授以独特视

角， 展现图像与法律———这两个乍看

毫无交集的领域———之间的关联和相

互影响， 用实际案例剖析了网络社会

图像对司法程序的积极推动作用。

作者以其深厚的法律功底和精深

的艺术造诣 ， 行走于艺术与法学之

间， 讲解中既有理性的法哲学见解，

又有感性的艺术思维。

北医三院眼科专家张纯专章科普

视觉信息的力量：

图文并茂， 阅读沉浸式体验———

插图 300 余幅， 图片种类多样， 古典

油画、 工笔画、 版画、 漫画、 新闻纪

实图片、 生活照、 表情包等， 信息量

丰富。

【内容简介】

图像社会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和观

念， 也会改变司法工作中的许多观念和习惯

做法。 越来越多的工作和生活场景的图像

化， 使得我们观察社会的视角更加多元、 对

事物的判断更加迅速， 同时要求司法响应更

加快捷和高效， 如果司法机关不能适应这一

新的社会发展形态， 将落后于社会发展， 实

际效用将大幅降低。 所以法律工作者应该关

注图像社会的发展， 改进工作流程， 适应时

代发展。

图像时代来临，法律将被如何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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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执行审查依据源于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

和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 其

中，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

十二条规定了当事人异议、 利

害关系人异议， 第二百三十四

条规定了案外人异议。 以上两

条看似清晰的制度安排， 在实

践中所衍生出的程序却无比纷

繁芜杂。 实践中， 如何区分案

外人异议和利害关系人异议、

如何确定案外人异议内容是否

与执行依据相关等问题， 都是

执行审查业务的难点和痛点之

一。

由于我国对于专家论证问

题在立法上没有定位， 司法部

门对其也有不同态度， 有的很

为尊重， 甚至主动提出要求，

有的态度比较消极， 甚至有的

还责难其是干预司法， 有的在

判决书里还曾载明： 律师提供

的专家论证意见， 不是证据，

本院不予采信， 云云。 本书作

者认为， 将我国法学专家论证

纳入立法的规范轨道， 将专家

论证意见 ， 正式纳入司法领

域， 以趋利避弊， 发挥其应有

的重要作用， 而势在必行， 此

书应运而生。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一

轮的国家毒潮冲入我国，我国毒

品防控面临着国内外共同的威

胁， 我国毒品犯罪日益猖獗，同

时随着毒品犯罪的不断发展，新

精神活性物质也出现在人民视

野中，对公众健康造成威胁。 本

书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

究等方法，在多学科视角下综合

运用了注释性研究、 犯罪学研

究、诉讼法研究、刑事一体化研

究等等多种研究范式，将刑法与

刑事诉讼法相结合，对涉及毒品

犯罪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出现的

关键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毒品犯罪的新发展及其防治研究》
《保全与执行：

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实战指南》
《专家论证刑事案件意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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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攀， 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 先后讲授过经济法、 金融法、 银行法、

国际金融法、 图像与法律、 艺术与法律、 漫

画与社会等课程。 从事过多年高校行政管理

工作， 参与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些重要

立法工作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咨询工作， 曾

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陪审员。 涉足多个领域

的法律理论和实践。

张纯， 二级教授、 主任医师。 临床专攻

眼科学青光眼， 包括青光眼的诊断、 治疗以

及患者宣教。 科学研究涉及眼病理研究、 青

光眼临床研究、 神经保护和眼部干细胞临床

前研究， 在国际上较早提出青光眼神经损害

的免疫失衡学说。 在国内主导并推动了历年

的“世界青光眼周” 活动， 大幅提高了公众

对青光眼的认知度。 也是国内首批开展青光

眼微创手术的医生之一， 曾荣获亚太眼科学

会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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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包定义的模糊性， 也预示着互联网

传播与信息表达的多样性、 丰富性与复杂

性。 现有的法律是与语言文字相适应的。 语

言文字长期以来已经形成公认的含义和权威

解释， 而且有官方认定的工具书， 如字典、

词典等可查。 而且还有官方机构， 如我国的

语委会， 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专门来处理有

关汉语的语言文字工作。 但是现在互联网出

现的表情包， 既具有类似文字的含义， 又没

有文字那么准确的定义。 同一个表情包， 不

同的网民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如前面例举的

“鼓掌” 表情包的例子， 就有正反两方面的

解释 （“欢迎” 或 “拍死你”）。 所以， 现在

的法律将越来越不适应互联网表情包的传播

特点， 需要根据新的情况、 新的需要制定新

的法律才能解决问题。 如互联网法院以前也

是没有的， 因为后来互联网案件越来越多，

为了适应互联网发展的实际需求， 国内才专

门成立互联网法院的。

表情包这种带有图像特点的传播工具，

以及短视频类的新传播方式， 都将改变司法

机关的现有架构和审理案件的流程， 同时将

改变现有的法律规范。 因为互联网上图像传

播的速度和广度比传统上的语言文字更快、

更广， 网络传播速度是以秒来计算的， 我们

司法机关工作是以天和小时来计算的， 原有

的司法机关的工作流程和时间管理方式， 难

以适应成百上千倍的提速需求。 互联网传播

广度是无疆界的， 国内司法机关的管辖是有

地域范围的。 照这样发展下去， 当现有的司

法机关和工作流程越来越不适应互联网传播

需求时， 不是互联网停下来适应司法机关和

现有工作流程， 相反， 如果司法机关和工作

流程不能适应互联网的需求， 人类将不会选

择通过法律和司法机关解决问题， 而是寻找

其他更快捷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例如，

在前面分析过的“西安女硕士买奔驰车漏油

事件” 和美国明尼苏达州弗洛伊德案件等。

之所以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流程要适应

互联网的发展， 很明显， 人们从互联网传播

中可以看出民意， 司法机关和相关工作流程

都不可能违背民意。 民意不能长期等待司法

机关迟迟作不出裁决， 因为裁决结果可以说

已无悬念。 民意也不能容许司法机关不作出

裁决， 那样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就会极大地下

降。 民意还不能容许司法机关不受理有关案

件， 那样也会降低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司法

公正的基础在于公信力， 如果没有公信力，

一切都免谈。 所以司法机关如何改进， 如何

适应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课题。 早解决， 早受益。 晚解决， 被淘

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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